大英县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汇总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号）和《四川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（川财预〔2022〕12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县财政局汇总，2024年大英县县本级各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总额为1060.19万元，较2023年的1082.27万元减少22.08万元，同比下降2.04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2万元，比较上年增加2万元；公务接待费283.4万元，减少37.04万元，下降11.56%；公务用车购置与运行维护费750.79万元（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经费173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77.79万元），减少11.04万元，下降1.45%。

2024年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变动的原因主要：一是根据2023年预算实际执行情况，县委办2024年因公出国（境）1次，人数1人，预计费用2万元。二是按照从紧从严编制部门预算，持续强化和规范“三公”经费管理。三是县级各部门及各镇街道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、省政府十项规定有关精神，厉行勤俭节约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。

